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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卫发〔2020〕144 号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
关于印发乐清市医疗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

建设方案的通知

局直属各单位，局机关各科室：

现将《乐清市医疗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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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医疗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方案

为加强医疗机构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，积极应对新冠

疫情和其他新发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,根据财政部

《关于下达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

（财建〔2020〕289 号）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建立机构

建立乐清市医疗卫生机构应急物资保障工作领导小组，市卫

健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成员由财务科、基建

招标办、应急办、公共卫生科等科室负责人组成，办公室设在局

应急办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乐清市医疗卫生机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项目由乐清市卫

生健康局负责组织实施。坚持“集中管理、统一调拨、采储结合、

节约高效”原则，加强对医疗防护物资、医疗救治设备方面的物

资储备，用于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自然灾害、社会安全事件

等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的需要，维护社会稳定。市卫健局和各

医疗卫生单位做好适量的实物储备，市卫健局按照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、择优的原则确定代储供应商（生产企业）。

三、仓库规划

市卫健局现有仓库 80 平方米，租用仓库 560 平方米；在建的

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规划应急仓库用房面积近 500 平方米，预计

于 2023 年建成。市财政局拟落实中央财政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

建设资金，用于卫生防疫、医疗救治应急物资的采购，详见《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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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市中央财政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资金细化方案表》（附

件 1）。

四、统筹安排

（一）应急物资储存的品种、数量。由局应急办牵头制定医

疗卫生机构应急物资保障资金使用细化方案，经局班子会议集体

讨论后，报市财政局备案。

（二）采购流程和相关要求。局基建招标办根据财政采购政

策要求负责采购工作，日常采购工作中单品种物资超过 20 万以上

采用政府公开招投标采购、单品种物资在 20 万以下可在政彩云等

渠道采购(展会期间 200 万以下单品种物资可直接采购)；特殊情况

启动非常规流程进行采购。

（三）实物储备和委托储备相关要求。局应急物资仓库和各

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适量的实物储备，再通过委托供应商（生产

企业）就近储备，保持应急仓库合理储存。委托储备供货要求：

1.如有供货需求，乐清供应商（生产企业）在接到供货指令后

必须要在 24 小时内提供 50%的委托储存供货货量（温州 48h/杭州

72h）；

2.如果有进一步供货需求、在接到供货指令后必须在 7-10 天

内完成结余的委托储存量；

3.如有供应商（生产企业）违约不能正常供货，根据合同约定

情况对未能正常供货的供应商索取 2-10 倍结余金额的违约赔偿；

4.委托储备期为 2 年，委储期满，供应商须提供有近期生产

（要求提供半周期以上质保期）的实物或另行约定兑换物资。

五、储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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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承储单位要按照品种，数量控制、总量平衡的原则进

行动态储备。根据具体储备物资的效期及质量要求等对实物储备

进行适时轮换；如遇紧急情况突发事件，必须在 24 小时内储存总

量恢复到 100%。

（二）承储单位要建立符合法规要求的物资储备专库。严格

执行国家仓储标准、技术规范及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的各项管

理制度；要建立健全防火、防盗、防潮等安全管理制度，配备必

要的安全防护设施；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，严格入库、

出库流程，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实物台账档案，保证应急物资账物

相符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。

（三）承储单位要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动态数据库。做好

入库、库存、出库、报损、退换货、产品效期等数据实时动态更

新，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动态管理，实现应急物资的统一调用、及

时补充和监测预警。接受市卫健局督查，实时掌握库存情况。

（四）承储单位要加强应急物资的质量管理。保证入库的应

急物资达到储备计划规定的质量等级且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，

要落实专人负责储备物资的管理及各项制度执行与检查；承储单

位不得虚报、瞒报应急物资的数量，不得在应急物资中掺杂掺假、

以次充好，不得擅自串换应急物资的品种、变更储备地点，不得

因延误轮换或者管理不善造成应急物资过期失效。

（五）市卫健局对应急物资的储存管理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。

发现应急物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，应当责成承

储单位及时处理；并视情况追究承储单位相关责任。

六、物资调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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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生突发事件，各医疗卫生机构原则上先组织调用本

单位的应急物资。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 1 个月常用卫生应急物资

储备，需调用市卫健局应急物资的由医疗卫生机构（局相关科室）

向应急办提出申请，应急办根据管理权限办理物资领用单位办理

调用（领用）手续。调用单位需经本单位分管领导审批并做好申

领记录。详见《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物资申领登记表（医疗机

构）》（附件 2）、《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物资申领登记表（单

位内部）》（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承储单位接到调用命令后，须及时按指令将所需应急

物资发送到指定地点。承储单位对调用应急物资的质量负责。接

收单位收到应急物资后要认真查收，与发运单位完善接收手续。

（三）如遇有紧急情况发生，可先通过电话等非书面方式启

动调用程序，一周内由申请调用单位补办有关手续。

附件：1.乐清市中央财政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资金细

化方案表   

  2.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物资申领登记表（医疗机构） 

  3.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物资申领登记表（单位内部）

抄送：温州市卫健委，乐清市财政局。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
－6－

附件 1

乐清市中央财政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资金

细化方案表

乐清市医疗防护物资、医疗救治设备储备项目

项目名称 主要卫生应急物资明细

乐清市应急物资

保障体系建设项

目

医用外科口罩 90 万个、医用防护口罩 4.3 万个、一次性医用口罩 151.82 万个，

一次性医用防护服 2.92 万件、一次性医用隔离衣 5 万件，防护眼罩 1.01 万个、

医用防护面屏 3 万个，医用无纺布帽子 20 万个、医用防护鞋套 1 万双、医用鞋

套 30 万双，橡胶消毒手套 2000 双、医用外科手套 1 万双、橡胶检测手套 5 万

双、一次检查 PE 手套 25 万双，500ml 免洗手消毒液 1 万瓶、500ml 75%酒精 1

万瓶、500ml 次氯酸消毒剂 1.5 万瓶、二氯消毒片 2 万瓶，核酸提取液、核酸试

剂、病毒采样管各 5 万人份，水银温度计 1 万只，无创呼吸机 12 台、有创呼吸

机 6 台、高流量湿化治疗仪 3 台、病人监护仪 20 台一次性、方舱 CT2 台、荧

光定量 PCR 仪 3 台、荧光检测仪 1 台、微生物多重快速检测系统 1 套、表面污染

测量仪 1 台、核酸检测采样车 2 辆、定量采样机器人 1 台，10 混 1 病毒采样管 8400

只，消杀车（特种车辆*）2 辆、超低容量车载喷雾器 30 台、等离子体空气消毒器 5

台、干物空间灭菌器 1 套、臭氧消毒仪 60 台等主要物资。



－7－

附件 2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物资申领登记表（医疗机构）

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
需求

天数
申领数 工作用途

核准数量

（手工填写）
备注

1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2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3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4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5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6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7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医疗卫生机构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日期：

    局应急办意见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局领导意见：  

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日期：

备注：⑴总价在 5000 元以下，可由应急办根据应急处置需要予以办理出库手续给予

调拨；⑵总价 5000-50000 元，由局分管领导核准后予以调拨；⑶总价 5-20 万元，局

分管领导和局主要领导核准后予以调拨；⑷总价大于 20 万元，由局主要领导核准或

局班子商议后予以调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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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应急物资申领登记表（单位内部）

序号 物资名称
单

位

需求

天数
申领数

工作用

途

核准数量

（手工填写）
备注

1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2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3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4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5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6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7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科室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分管领导意见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局应急办意见：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局领导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日期： 
备注：⑴总价在 5000 元以下，可由应急办根据应急处置需要予以办理出库手续给予

调拨；⑵总价 5000-50000 元，由局分管领导核准后予以调拨；⑶总价 5-20 万元，局

分管领导和局主要领导核准后予以调拨；⑷总价大于 20 万元，由局主要领导核准或

局班子商议后予以调拨。


